
芒市自然资源局关于《芒市大物流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听证报告
按照省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要求，芒市自然资源局于2022年5月17日上午举行了《芒市大物流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听证会。现将听证会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会举行情况
2022年4月20日芒市自然资源局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信息公开专栏”发布了关于举行《芒市大物流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听证会的第1号公告；2022年5月6日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信息公开专栏”发布第2号公告，向社会公告听证代表名单、听证时间、地点。2022年5月17日9:00—11:30，听证会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二楼会议室举行，听证会由芒市自然资源局挂职副局长喻渠江主持，听证人由芒市自然资源局挂职副局长喻渠江、芒市自然资源局规划股股长周子键及芒市自然资源规划中心主任高明世3人组成，听证书记员由芒市自然资源规划中心工作人员刀承娇和唐璎担任，本次听证由芒市纪委派驻市自然资源局纪检组组长谢英杰和芒市人民政府督查室工作人员杨宏进行监察。听证代表应到20名，实到19名，其中市人大代表1名、市政协委员1名、相关部门10名、企业7名。
二、听证会听证事项内容概要
《芒市大物流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范围北到工业园确定范围，西、东均到规划保留基本农田，南到规划道路和户育村，总面积约501.8公顷，会议对规划方案是否合理进行听证。
三、听证代表提出的主要意见和建议情况
根据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芒市自然资源局进行了认真梳理，参会的听证代表共 19 位，在会上 19 位听证代表表示原则同意《芒市大物流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听证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整理为以下 25 条：

1.规划区范围内包含兴侨一组居民，建议在之后的开发中保留该居民村寨；
2.建议文本排水管管径大于1000时，采用排水沟渠的方式排水，以便节约工程成本；
3.建议规划范围内考虑“十四五”加油站规划布点中，芒市风平镇帕底菲红村芒市菲红加油站的建设规划；
4.请与市政府及发改部门对接园区铁路专线事宜，大瑞铁路预留口桩号DEK263+247处，落实铁路专线是在工业园区还是在物流园区；
5.规划文本中的电网规划现状引用的是2015年数据，建议修改为现状电网基础数据；
6.考虑供电可靠性，中压（10KV线路）不建议同塔四回线路且高压廊道是否有预留空间，文本与图纸未提及具体位置；
7.注意10KV线路从变电站到规划道路段（没有电缆排管区段）的电力电廊规划，该区域涉及国道、铁路、高速公路等较多敏感区域；
8.电力排管建议采用道路双侧排管，以便满足道路两侧用户用电需求，避免后期重复开挖，电缆管径采用φ160；
9.目前部分规划道路，供电局在布置开关箱（环网柜）因道路位置前期规划未考虑预留设备基础位置，所以无法放置设备，建议在规划中预留足够的放置设备位置（长4.2米×宽1.2米×高2.4米）；
10.明确仓储和商业兼容的比例按上限控制；
11.给水工程规划部分包括市政基础设施规划中的给水规划，建议结合《芒市城市供水工程（专项）规划（2020—2035年）》进行修正；

12.兴侨路连接芒瑞大道段有一个泵点，建议预留用地及结合供水专规合理调整文本中泵站位置；
1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建设方在施工前应当向管道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同时聘请第三方开展拟建项目与中缅油气管道安全评价；
14.在规划建设项目时严格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等八部门关于加强油气输送管道途经人员密集场所高后果区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7〕138号）有关管好存量、严控增量的要求，结合《油气输送管道完整性管理规范》（GB32167-2015）高后果区识别原则，避免新增高后果区或使现有高后果区体量增大；
15.如涉及有公路、铁路与管道交叉施工应满足《关于规范公路桥梁与石油天然气管道交叉工程管理的通知》（交公路发〔2015〕36号）；
16.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米至五十米和管道附属设施周边一百米地域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铁路、公路、河渠，架设电力线路，埋设地下电缆、光缆，设置安全接地体、避雷接地体；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二百米和管道附属设施周边五百米地域范围内，进行爆破、地震法勘探或者工程挖掘、工程钻探、采矿等施工作业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相关管理条款要求；
17.物流园区选址离主城区距离过远，基础服务成本高，地形局促，缺少拓展空间，且用地内有油气管廊区，两条高速走廊，铁路走廊等，导致土地利用率偏低；
18.高速公路入口离园区较远，物流转运不够便捷；
19.南侧的商贸物流综合和仓储物流区的道路尽量不要与居住生活区的道路共用，应相对独立，窜区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20.货运站东西连接老320国道，出入口道路交通偏小，尽量保证不小于90度，确保驾驶人员出入视野开阔；
21.连接货运站于南侧物流区的非定型道路建议规划为定型道路，如果不建设此道路，仅借助老320国道，将来投入使用，不但会造成交通拥堵，甚至交通事故频发；
22.建议考虑公共交通服务设施，提倡绿色出行；
23.文本中提到人防要求改造一般地下建筑来满足人防工程的需要，加固改造难度大，建议修改；
24.文本中提到十五分钟生活圈，是否考虑中学用地；
25.建议规划图中补充消防站及消防设施覆盖范围。
四、听证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
（一）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评议研究， 19 条意见和建议予以吸收采纳，并要求设计单位进一步完善《芒市大物流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具体采纳的意见和建议如下：
第1条：规划区范围内包含兴侨一组居民，建议在之后的开发中保留该居民村寨；
第2条：建议文本排水管管径大于1000时，采用排水沟渠的方式排水，以便节约工程成本；
第3条：建议规划范围内考虑“十四五”加油站规划布点中，芒市风平镇帕底菲红村芒市菲红加油站的建设规划；
第4条：请与市政府及发改部门对接园区铁路专线事宜，大瑞铁路预留口桩号DEK263+247处，落实铁路专线是在工业园区还是在物流园区；
第5条：规划文本中的电网规划现状引用的是2015年数据，建议修改为现状电网基础数据；

第6条：考虑供电可靠性，中压（10KV线路）不建议同塔四回线路且高压廊道是否有预留空间，文本与图纸未提及具体位置；
第7条：注意10KV线路从变电站到规划道路段（没有电缆排管区段）的电力电廊规划，该区域涉及国道、铁路、高速公路等较多敏感区域；
第8条：电力排管建议采用道路双侧排管，以便满足道路两侧用户用电需求，避免后期重复开挖，电缆管径采用φ160；
第10条：明确仓储和商业兼容的比例按上限控制；
第11条：给水工程规划部分包括市政基础设施规划中的给水规划，建议结合《芒市城市供水工程（专项）规划（2020—2035年）》进行修正；
第12条：兴侨路连接芒瑞大道段有一个泵点，建议预留用地及结合供水专规合理调整文本中泵站位置；
第13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建设方在施工前应当向管道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主管管道保护工作的部门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同时聘请第三方开展拟建项目与中缅油气管道安全评价；
第14条：在规划建设项目时严格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等八部门关于加强油气输送管道途经人员密集场所高后果区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管三〔2017〕138号）有关管好存量、严控增量的要求，结合《油气输送管道完整性管理规范》（GB32167-2015）高后果区识别原则，避免新增高后果区或使现有高后果区体量增大；
第15条：如涉及有公路、铁路与管道交叉施工应满足《关于规范公路桥梁与石油天然气管道交叉工程管理的通知》（交公路发〔2015〕36号）；

第16条：在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五米至五十米和管道附属设施周边一百米地域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铁路、公路、河渠，架设电力线路，埋设地下电缆、光缆，设置安全接地体、避雷接地体；管道线路中心线两侧各二百米和管道附属设施周边五百米地域范围内，进行爆破、地震法勘探或者工程挖掘、工程钻探、采矿等施工作业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相关管理条款要求；
第19条：南侧的商贸物流综合和仓储物流区的道路尽量不要与居住生活区的道路共用，应相对独立，窜区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第20条：货运站东西连接老320国道，出入口道路交通偏小，尽量保证不小于90度，确保驾驶人员出入视野开阔；
第22条：建议考虑公共交通服务设施，提倡绿色出行；
第25条：建议规划图中补充消防站及消防设施覆盖范围。
采纳的理由：以上意见和建议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有利于提高规划成果质量，给予采纳。
（二）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评议研究， 6
条意见和建议不予以吸收采纳，不予采纳的意见和建议如下：
第9条：目前部分规划道路，供电局在布置开关箱（环网柜）因道路位置前期规划未考虑预留设备基础位置，所以无法放置设备，建议在规划中预留足够的放置设备位置（长4.2米×宽1.2米×高2.4米）；
第17条：物流园区选址离主城区距离过远，基础服务成本高，地形局促，缺少拓展空间，且用地内有油气管廊区，两条高速走廊，铁路走廊等，导致土地利用率偏低；

第18条：高速公路入口离园区较远，物流转运不够便捷；
第21条：连接货运站于南侧物流区的非定型道路建议规划为定型道路，如果不建设此道路，仅借助老320国道，将来投入使用，不但会造成交通拥堵，甚至交通事故频发；
第23条：文本中提到人防要求改造一般地下建筑来满足人防工程的需要，加固改造难度大，建议修改；
第24条：文本中提到十五分钟生活圈，是否考虑中学用地。
不予采纳的理由：
第9条：道路设计阶段进一步协调设计，现阶段不做详细要求；
第17、18条：火车货运站位置已定，无更好的区域打造物流园；
第21条：该控规范围内的道路均为定型道路，非定型道路在规划范围外；
第23条：该意见与本次控制性详细规划无关，将在下一步具体修建性详细规划阶段予以落实；
第24条：居住人数不满足配建中学的人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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